附件2

《泉州市科技创新券管理规定》起草说明

一、政策背景
为进一步优化泉州市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平台高质量服务企业，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2021年3月15日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联合制定出台《泉州市科技创新券管理规定》（泉科〔2021〕29号），目前该政策有效期已过。我局根据《中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泉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若干措施》（泉政办规〔2023〕13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赋予的科技创新券新内涵、新功能，同时结合前期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对《泉州市科技创新券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后主要内容
《规定》包括总则、服务机构、创新券申领、使用与兑现、立项和拨付、监督管理、附则等七个部分，共23条。
一是总则,包括政策出台的背景、相关部门职责、经费使用及管理等内容。明确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创新券相关政策，编制年度申请指南，建设服务机构库等事项；创新券的明确使用和管理遵循鼓励创新、公开透明、规范管理、跟踪监督、绩效评价、先用先得的原则；明确创新券兑现资金由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二是服务机构，包括服务机构范围、条件、申请程序及审核审批等内容。明确服务机构是指提供科技服务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服务平台（基地）、概念验证中心等机构；明确服务机构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审核、公示等程序后，纳入服务机构，有效期三年。
三是创新券申请，包括申请创新券的企业所必须的条件、申请程序以及最高申请额度等内容。明确企业应当是在泉州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划定标准的中小微企业；明确企业申请创新券额度不高于合同技术交易额的30%，每家企业每年度申领创新券不超过50万元。
四是使用与兑现，包括创新券支持的服务范围、兑现条件及所需提交材料等内容。明确创新券服务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五个方面；明确兑现需在线填报项目申请表，提供服务合同及服务结果凭证等材料。
五是立项和拨付，包括创新券的组织、立项及拨付等内容。明确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通过信息管理平台常态化受理服务机构申请、创新券申领、创新券兑现等事项，并对拟纳入服务机构、拟资助项目名单、拟兑现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和意见反馈；明确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服务机构申报、创新券申领、创新券兑现等项目进行承办。
六是监督管理，明确企业和服务机构要坚守科研诚信，自觉接受监督检查；明确对在创新券申领、使用、兑现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企业和服务机构要进行严肃处理。
七是附则，明确创新券政策由泉州市科技局负责解释，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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